
 

第三方協同留守平台之建構與實測題 
吳瑋涵 * 

摘  要 
台灣戶外安全推廣協會發起於 2016 年，致力於戶外活動安全觀念推廣，迄今已舉辦逾百

場安全觀念相關講座。近年因山域開放議題討論頻繁，以及入山申請制度改為報備制等主張，

戶外安全推廣協會基於推廣完善事前準備以及風險管理、登山者為自己負責任等概念，多次

向學員傳達留守制度的重要性。 

然而目前仍有許多登山者因臨時起意、路線準備不足而發生意外，同時也有因未確實申

請入山入園，以及未確實安排留守人、未將實際攀登計畫交予留守人等等原因而造成搜救資

訊蒐集困難之問題。因此戶外安全推廣協會於 2019 年初開始構想留守平台，計畫於 2019 年

底建置完畢，期望登山活動者確實落實個人的事前準備、風險管理，以及留守人制度，輔以

留守平台之協助，更加強登山者以及留守人風險掌控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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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協同留守平台之建構與實測 
吳瑋涵 

前言 
自 105 年起台中市政府頒布台中市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而後至 107 年間，各地方政

府接二連三地相繼公告實施各地方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此一政策規劃，讓原本對於登山

者已不甚友善的環境中，在從事登山活動的同時時更顯艱難。登山者在計畫登山活動時，即

便再謹慎的規劃登山行程，以及詳盡的資訊蒐集，仍無法完全地避免所有的意外發生，然而

此類不可避免的意外，於各地方政府登山自治條例的管理下，彷彿是不可原諒的錯誤。 

近期傳出國安法之入山管理將退場的訊息，而國家公園之入園申請管制主要作為生態乘

載量之管理，此一政策走向亦造成登山群眾恐慌，在登山界提倡的報備制度還未成型前便要

撤除現有的管理措施，在山野教育以及相關配套管理尚未完善前實為不妥，再加上近年登山

活動人口結構之改變，被動式的報備已無法達到有效的風險管理。因此台灣戶外安全推廣協

會在推廣登山教育的同時，計畫建構第三方協同留守平台，期望能以山友互助的方式，達到

主動式的風險管理作為。 

一、現行登山活動之管理與結構 

1. 山域活動之管理單位、申請管制與登山安全之關聯 
台灣山林地區管理單位龐雜，包含了農委會林務局透過入山申請管理登山活動、內政部

營建署國家公園以入園申請限制生態乘載量，而登山活動歸屬於教育部體育署全民運動組，

觀光活動則歸屬於交通部觀光局，同時各縣市地方政府制定登山管理條例以規範登山活動，

山域意外事故搜救單位則為內政部消防署。如此龐雜的結構，讓登山活動同時受很多不同的

單位以及法條規範，但實際上卻沒有一個真正的主管單位統籌管理事項。 

登山者要進行登山活動的事前申請，常常需要透過三個申請網站，填寫資料申請入山許

可以及山屋住宿預定等等，然而上述各管理方式，在山域事故發生時往往很難掌控實際的人

員結構以及現場資訊。搜救單位受理事故報案後，大多需要先釐清各關係人結構，方可蒐集

事故現場或人員之相關資訊，此一程序不僅耗費寶貴的時間，也會因蒐集資訊不夠完整而造

成誤判的可能。 

2. 登山團體結構 
近年來登山人口結構改變，登山圈自早期獨尊登山社團，至數年前商業社團崛起，再到

近期的自組隊伍人口增加，許多社會人士或退休長輩們在缺乏山野教育學習管道資訊的情況

下，無法達到完善的事前準備以及各項風險管理，即從事各項高風險之戶外活動，此類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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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往往是山域事故的高風險族群。然而按照現行的各項管理制度，除了在事故發生後釐清

責任歸屬，甚少能達到在事故前的預防工作。 

二、山難事故搜救與留守機制之關聯 

1. 留守機制與啟動時機 
在嚴謹的留守機制中，留守人必須了解每位隊員的登山能力，同時掌握隊伍的行進能力、

撤退計畫、各項個裝、公裝項目以及糧食清單，並且在隊伍出發前審核隊伍人員是否均熟悉

行程計畫與詳細之路線風險與撤退計畫。若留守人在審核的過程中發現有隊員不熟悉行程之

相關細節，留守人有權制止該隊員與隊伍一同出隊。 

而啟動留守機制的時機則取決於留守人與隊伍間的默契，一般來說在留守會議中，由領

隊與留守人依據路線難度決定撤退計畫與預備天，當隊伍因意外延誤下山時間，超過預備天

仍未與留守人聯繫時，留守人即可依據隊伍之撤退計畫與默契以決定是否代為通報，或啟動

登山社團之山防機制。 

2. 山難事故通報及派遣作業 
山難事故的類別中以迷途案件為最多數，在山難事故接報的同時，指揮單位首先會詢問

並蒐集該事故人員或隊伍之詳細資訊，如事故類別、隊伍人數、現場狀況與隊伍現有資源、

人員狀況等等，以進行搜救資源、人力之派遣調度，或尋求鄰近友軍單位支援。報案人提供

越完整的資訊，越有利於搜救計劃之擬定，如訂定搜索範圍或線索尋找等等，同時亦提高待

救者獲救之機率。 

3. 近期登山結構與留守機制觀念缺乏 
國家公園入園申請的頁面中，雖有設計留守人資訊的填寫欄位，然而在多數登山者缺乏

完整山野教育的現在，常常有登山者因為沒有留守機制的概念而隨意留下身邊家人朋友的個

人資料，但不一定告知當事人自己的登山活動資訊即前往登山；若於登山活動途中發生意外

事故時，搜救行動即有如海底撈針一般困難。 

三、搜救行動所遇之困境與使用留守機制之解決方案 

1. 迷途事故案件無法得知迷途者線索與縮小搜索範圍 
山域事故中最常見的類別為迷途事故，亦為最耗費人力與時間之案件類別。此類案件首

先需得知迷途當事人之登山計畫、最後已知點、迷途者之登山經驗體能狀況與相關線索，如

身上所攜帶之裝備、糧食、甚至是鞋印等等，以提供予搜索隊伍進行搜索任務時之目標。 

若迷途者會隊伍未確實執行留守人制度，亦即無法明確得知迷途者之線索，最後已知點

亦可能放大搜索範圍至登山口。此類案件若加上獨攀的因素，或前往不需申請入山入園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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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事故發生後往往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以及時間來確認當事人的去向，因而喪失救援的寶

貴時機。 

2. 無實際事故之誤報 
另一類較多爭議的山域事故類別為遲歸。常見的案例為攀登者未擬定適當的登山計畫、

攀登者改變攀登計畫而未告知留守人、攀登者擬定攀登計畫卻未交付予留守人等等。有時事

故隊伍並未實際發生意外，但因超過預定下山時間而造成隊伍人員之家屬朋友擔心，又因無

法即時聯繫確認隊伍狀況而代為報案。 

案件若於事後證實為烏龍事件並未實際發生意外實屬幸運；然而若實際遭遇意外而造成

遲歸之隊伍，往往需等待多日後方有人代為啟動搜救行動，若事故類別為墜落或受傷等則喪

失黃金救援時機，若為迷途案件則無法縮小搜索範圍，同樣造成搜救任務之困難，以及延後

迷途者獲救之時機。 

3. 留守平台所提供之解決方案 
針對上述兩項問題，留守平台可於隊伍出發前即可達到改善效果。若登山隊伍於擬定攀

登計畫時即帶入留守關念，一方面可提高隊伍成員對於風險管理的意識，一方面可由領隊初

步審核隊員狀況，而留守平台則協助保留隊員資訊，以及接收領隊回報訊息，若不幸意外事

故發生，則可將所保存接收之資訊移交搜救隊伍，使搜救隊伍可獲得較多迷途者線索，同時

可縮小搜索範圍，並可避免更改行程而誤報之烏龍事件發生。 

四、留守平台之規劃運作及可能效益 

1. 平台設計之目的 
留守平台之發想來自於學校登山社團的山防組。戶外安全推廣協會致力於社會大學中推

廣登山安全相關知識，同理也能成為社會大學的山防組，在提供正確的基礎登山安全觀念的

同時，也提供留守機制的基本協助。 

留守平台基於登山者責任自負的出發點，給予使用者在不熟悉登山活動的家人朋友留守

人之外的另一重保障；在隊伍遲歸或意外事故發生時，能有專業人員的協助，並提供事前蒐

集的完整隊伍資訊，提高隊伍的風險管理與安全性，甚至亦有機會提高意外事故發生後待救

者的獲救率。 

2. 留守平台使用方式 
留守平台在隊伍出隊前，由領隊或個人向協會提出留守服務申請，申請人必須提供完整

之行程計畫、登山經驗、裝備糧食清單，並由使用者自行訂定預備天數或預期可能遲歸時數，

若無自訂則以 12 小時為原則。 

留守回報方式為使用通訊軟體回報，或未來可能使用簡訊之方式回報，沿途確認隊伍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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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及位置，並於原定行程結束時間確認是否平安下山，若有任何意外發生，則與使用者之留

守人聯繫，確認遲歸時間與通報搜救單位。 

3. 留守平台未來可能之效益 
未來留守平台之使用率若能提高，除了留守功能外亦會有其他附加之效益，如意外事故

發生時，能即時啟用該路線或地區其他隊伍之資源與能量，達到山友互助的功效；另外亦可

統計各路線使用人口、頻率、山難事故案件統計或記錄等等，對於登山教育亦有很大的幫助。 

五、相關責任歸屬 

1. 協助留守規範與通報作業 
因留守平台之使用方式為志願者義務性的協助陌生使用者之留守作業，平台將制定定型

化契約，於隊伍出隊前協議服務範圍以及通報時機，以確認申請留守服務之隊伍清楚留守服

務之範圍，同時確保留守平台志工之保障。 

2. 個資使用與資訊保留 
留守平台中將會保留使用者之相關資訊，基於個資法與相關法律之規範，留守平台僅於

意外事故發生時，將事前所蒐集之資訊提供予官方搜救單位，於公務用途中使用。 

六、未來可能之山友互助機制 

1. 留守平台志工培訓及運作 
台灣戶外安全推廣協會為非營利組織，在留守平台尚未成熟前僅以志工人力留守，同時

亦可達山友互助之目的。留守平台之志工招募，需擁有一定的登山自組隊伍與留守經驗，並

經過戶外安全推廣協會之留守志工培訓，由協會審核後協助執行留守工作。 

2. 山友互助之資料庫建置 
基於山友互助之理想，留守平台計畫建置登山活動山友互助資料庫，在各隊伍同意分享

隊伍資訊與資源之前提，蒐集各隊伍所能提供協助之人員與資源清單，於事故發生時與該地

點所在之隊伍聯繫通報，請求給予事故隊伍協助，以降低意外事故的反應時間，同時提高事

故人員的獲救率。 

3. 登山互助會 
在留守平台穩定運作的未來，期望留守平台能發展為登山互助會之型態，由山友或各大

機構建構山難基金會，分別設立山難搜救基金與山難事故補助基金，於事故發生之當下能即

時啟用更多資源，以尋求必要之人力與物力投入於搜救任務，給予事故人員或隊伍第一時間

之援助；若遇人員不幸罹難之事故時，山難事故補助基金亦可酌予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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